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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理工学院课程设计管理规定

教〔2014〕43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课程设计的管理工作，提高课程设计的教学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课程设计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之一。它是在教师指导下

对学生进行的阶段性专业技术训练，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并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因此，搞好课程设计教学工作，对实现本专业培养目标，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有重

要作用。

第二章 教学要求

第三条 安排和实施课程设计，应达到以下教学要求：

1.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与方法、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树立自信心。

2.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其基本工程素质。

3.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和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协同作战能力。

4.巩固、深化和扩展学生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

第四条 课程设计所设题目要遵循课程设计教学大纲对该环节的要求，有利于贯彻因材

施教的原则，题目的深度、广度和难易度要适当，使学生在计划时间内能够完成任务。

第五条 课程设计成绩采用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计分制。

第三章 指导教师职责

第六条 指导教师要熟悉课程设计的理论知识，清楚本课程设计在教学培养计划中的地

位和作用。

第七条 根据课程设计教学大纲要求拟订题目和课程设计指导书(包括课程设计目的、

内容、要求、进度、成绩评定等)，制定具体考核形式(一般情况有答辩要求)并于课程设计

开始时向学生公布。做好课程设计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八条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注重启发引导，鼓励学生提出独立见解，适当组织讨论，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意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

第九条 培养和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设计思想、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使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第十条 严格要求学生。使其独立完成课程设计任务。课程设计教学自始至终要有布置、

有检查、有考核，不能放任自流。

第十一条 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教师每天必须到位并进行具体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督促和检查课程设计的进度和质量。

第十二条 认真审核学生课程没汁的全部内容。仔细评阅，评定成绩，做好总结。

第十三条 按规定保管或上交文档资料。

第四章 对学生的要求

第十四条 学生必须修完课程设计的先修课程，才有资格做课程设计。

第十五条 课程设计前，学生应明确课程设计的目的和意义，认真领会课程设计的题目，

读懂课程设计指导书的要求，理解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积极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第五部分 实践教学与实验室管理

- 145 -

第十六条 设计中，学生应独立完成课程设计任务，善于接受教师的指导和听取同学的

意见，有意识地树立严谨的科学作风，要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按时完成课程设

计任务。

第十七条 按要求书写课程设计说明书。设计结束时应将所有资料交给指导教师。

第五章 管理职责

第十八条 二级学院对本课程设计教学环节的管理工作负责，可结合本学院的具体情

况，制定课程设计工作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系(教研室)负责课程设计的具体管理工作。系(教研室)主任负责与组织对课

程设计题目、指导书和对学生考核方式的审定以及课程设计工作的组织、实施、考核和检查，

保存课程设计文档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4 年)。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教务处

2014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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